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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5年5月16日，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议案》。 为提高公司融资效率，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广

东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建华咨询” ）（含其关联方，下同）向公司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财

务资助额度，期限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

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财务资助的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公司就本

次接受财务资助无需向建华咨询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2、截至目前，建华咨询与其一致行动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24,522,06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83%，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鉴于接受控股股东建华咨询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额度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8.01%）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公司无需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10条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豁免将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MA1Q3U1W9Q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中508号第三层366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彦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管理咨询；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用

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特种设备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

业管理；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建华咨询股东为江苏建隆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培锋先生。

2、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建华咨询与其一致行动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24,522,06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83%，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3、截至2024年12月31日，建华咨询总资产106,884.70万元，净资产129.9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5,293.92万元，净利润2,194.3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建华咨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额度人民币3亿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

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财务资助的

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公司就本次接受财务资助无需向建华咨询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平等协商， 建华咨询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的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LPR市场报

价，具体以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借款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由公司管理层与交易对方签署。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控股股东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的

支持，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本次交易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建华咨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078.31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

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会议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而产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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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56,0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2228%。

2、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尚需在相关部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在手续办理完成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

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

计划”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2月23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2024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上述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3、2024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核实〈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了核查意见。

4、2024年2月27日至2024年3月7日，通过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将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和

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024年3月19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24-017）。

5、2024年3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4年3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19）。

6、2024年3月30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董事会向42名激励对象授予32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00元/股。

7、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4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 审议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授予日为该议案经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即

2024年4月18日。

8、2024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安排进

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4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10、2024年12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合计1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该议案已经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11、202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对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

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合计1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2、2025年5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39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情况说明

1、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为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的12个月，解除限

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为2024年5月9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2、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净利润目标值 （Am）：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0.55亿元。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该考核期股份解除限售比例（X）

对应考核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完成值（A）

A≥0.9Am

X=100%

0.8Am≤A＜0.9Am

X=90%

A＜0.8Am

X=0

注：上述考核指标“A” 在2024年度应为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前述净利润数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经审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66亿

元， 满足100%比例解除限售的

解锁条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

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的限制性股票可全部解除限售。

本次解除限售的39名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不

存在不能解除限售股份或者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

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56,0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2228%，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1 付波 董事长/总裁 36.00 14.40 21.60

2 刘强

副董事长

（已届满离任）

27.00 10.80 16.20

3 王晓军 董事/副总裁 27.00 10.80 16.20

4 李文波 董事会秘书 12.00 4.80 7.20

5 方林擎 财务总监 12.00 4.80 7.2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34人）

200.00 80.00 120.00

合计 314.00 125.60 188.40

注：1、公司原副董事长刘强先生于2025年5月15日届满离任。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发

布的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满

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等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合格，且公司

业绩考核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激励计划要求相符合。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按照《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

39名激励对象办理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39名激励对象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合格，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结果满足按照100%比例解除限售的解锁条件。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解除限售已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公司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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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书

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全体监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赵玉华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为提高决策效率，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通知的时限要求。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赵玉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39名激励对象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合格，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结果满足按照100%比例解除限售的解锁条件。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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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书

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付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

出席董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为提高决策效率，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的时限要求。

2、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付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

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付波（主任委员）、张宗列、王晓军；

审计委员会：王文华（主任委员）、张宗列、姚静波；

提名委员会：张宗列（主任委员）、王文华、付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宗列（主任委员）、王文华、王晓军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付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裁，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5、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王晓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6、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李文波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7、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方林擎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8、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翟慎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翟慎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0、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1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付波先生、王晓军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付波先生：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建华建材（黑龙

江）有限公司、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曾获

“2018年度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付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截至目前，付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0,000股；付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晓军先生：197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二级注册建造师。曾任淄博龙泉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晓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王晓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79,631股；王晓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文波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

任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

李文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李文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2,700股；李文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方林擎先生：198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

师。曾任建华建材（蚌埠）有限公司、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建华物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助理，汤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方林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方林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0,000股；方林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翟慎琛先生：199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中级经济师。

曾任职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证券部，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内部审计负责人。

翟慎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翟慎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800股；翟慎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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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各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136号新一代产业园1栋24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3人， 代表股份91,119,0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8,375,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6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0人，代表股份22,743,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1人， 代表股份22,752,5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6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22,743,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90％。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

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13,5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6,0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7％； 反对13,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14,5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4,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14,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13,5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4,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13,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1,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14,1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4,5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1％； 反对14,1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4,0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5,6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9％； 反对1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64,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对47,0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2,6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9％； 反对47,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虎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共计59,704,735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06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42,9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2,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8％； 反对42,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03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5％；反对83,11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68,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4％； 反对83,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2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8％；反对8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3％；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67,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2％； 反对8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虎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共计59,704,735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071,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1％；反对44,6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5,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3％； 反对44,6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一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13,5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6,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5％； 反对13,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沈琦雨、李翼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出具的

结论性意见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5-02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的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

00-17:00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举行，参会方式如下：

1.APP/小程序：

下载“进门财经”App或登录“进门财经” 微信小程序，搜索“002583” 、“海能达” 或者扫描二维码，进入“海能达（002583）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点击进入会议。

2.PC端：

访问网址https://s.comein.cn/kb91jtt6� ，进入“海能达（002583）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点击进入会议。

3、参会二维码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清州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蒋叶林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康继亮先生、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周炎先生、独立董事张学斌先生。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就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周五）中午

12: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电子信箱：stock@hytera.com，或按上述参会方式点击“进入会议” 进行会前

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991�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25-023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决议，同意公司2025年开展境内外权益融资及债务融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

2023年6月7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

DFI31号），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完成了“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中期票据”（“本

期中期票据” ）的发行。 本期中期票据的发行额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为5+N年，单位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票面利率为2.17%。

本期中期票据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06� � � � � � � �证券简称：统一股份 公告编号：2025-47号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

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周

五）15:00-18: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周恩鸿先生、总经理李嘉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岳鹏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阿尔斯兰·阿迪里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

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

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150� � � � � � �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5-041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使

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

1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实际使用1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25年5月15日，公司归还用于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万元，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万元（含本次），剩余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16,500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将在规定期限内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348� � � � � � �证券简称：昱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朱佳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由于朱佳磊先生获

聘时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在其取得前述培训证明之

前，由董事邱志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7）。

朱佳磊先生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完成测试， 取得了董

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朱佳磊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朱佳磊先生自

取得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之日起正式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董事邱志华先

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2025-013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职工代表临时大会，会议选举于

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于革先生简历

于革，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长春站前煤气厂车间技术员、

副主任，长春东郊煤气厂车间主任、调度长、厂长助理、厂长，长春高祥管道公司总经理，长春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于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革先生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何情形，具备董事的任职资

格。

证券代码：601611� � � � � �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电工程签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回应投资者关注，现将公司子公司近期签署的核电工程合同情况公告如下：

序

号

签约单位 合同名称

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徐圩核能供热发电厂一期1、2号机组核岛及其配套BOP安装

工程合同

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和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611� � � � � �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公司2025年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截至2025年4月，公司累计实现新签合同575.60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48.86亿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客观情况变化等因素，与未来签约额及营业收入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提醒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